
洗钱罪立法修订的国际因素与国内法治回应

国际社会的反洗钱行动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 FATF)具有

非常紧密的关系。FATF 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提出了反洗钱的“40+9 建议”的综合

框架。在此基础上，FATF 通过了《打击洗钱、恐怖融资与扩散融资的国际标准：

FATF 建议》，并且逐步得到了世界范围内 18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广泛认同，成

为各国在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领域的标杆性文件，产生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重要

影响。

中国作为 FATF 的成员国，需要接受相应的互评估工作。FATF 通过对我国第

四次大范围的互评估工作，形成了对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系统评估结果，

其中“洗钱犯罪化”的评估结论为“部分合规”。FATF 认为中国洗钱犯罪的规

则存在缺失，指出中国立法对自洗钱不入罪等属于立法技术层面的“重大缺陷”。

2017 年 8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

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办函〔2017〕84 号），要求从制度层面完善洗钱

罪的立法修订工作。2021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督促国内金融机构从内部监管层面来落实和细化监督

管理，做好预防性风险防范工作。2021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对洗钱罪进行了立法修订。2024 年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强化反洗钱义务的承担。

洗钱罪立法修订的国际因素与国内法治的双向互动

（一）正视国际因素与国内法治的互动关系

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成员，中国各方面的建设成就本身也是世界发展的

缩影。立足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来认识国内法治的变化，需要反思国际因素影响

国内法治进程的背后动因。洗钱作为严重危害经济安全的行为，已经不是某一国

家能够独立胜任的事项，反洗钱直接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等多个

领域，与经济、金融、国际政治和合作均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二）国际因素的立法承诺与履行大国责任担当

国际因素的国内促动具有主动与被动的两面性，无论哪一种情形所具有的效

力渗透都是双向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影日益活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

逐渐深入，毫无疑问这样的影响既是中国向外展现自己优势，与此同时，也需要



中国正视自身不足以更好承担大国担当。中国的大国担当呈现了多边主义政治外

交的积极一面，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其自身担负的义务与重任也在

日趋增加，中国吸纳来自国际层面的合理性因素并进行立法调整，是努力承担大

国责任的体现。

（三）国际因素促进国内法制转化的模式选择

从国内法律制度的漏洞填补来说，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模式选择，即司法解释、

立法解释与立法修订。由于解释不能随意突破立法条文边界与法治原则，因而解

释的灵活性仍然受制于解释权限与条文表述等方面的束缚，不能随意以解释之名

而行立法之实。而且国际因素促动下的国内制度完善往往都是重大性的规则补充，

依赖解释这一路径救济具有现实局限，甚至会带来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的现实错

位。

国际因素促动国内洗钱罪修订背后的另行反思

（一）政策导向下的刑事立法“活性化”跟随

刑事立法伴随国际国内社会的时势变迁而作相应调整，这是刑法适应性的体

现。国际因素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特征明显，通过国际因素的发酵而直接传导到

国内决策和制度完善之中。如果国际因素的变化都以政策为推手而传导于国内立

法层面予以解决，政策影响力必将时时推动国内的制度建设，刑事立法必将处于

一种变动不居的积极主义态势，活性化的立法修订也将成为未来立法的常态趋势。

（二）超个人法益保护与个人权益保障的失衡

国际因素促进国内制度修订往往注重的是超个人法益保护。自洗钱入罪具有

世界各国加大保护金融秩序安全的利益出发点，其呈现出来的同样是强化超个人

法益观。从现有立法情形来看，法益背后的立法批判与限制功能并没有正向体现

出来，反而通过凸显超个人法益而诞生了积极立法的现实。在自洗钱入罪的情形

下，可能会把兜底条款泛化为洗钱的犯罪手段，并通过数罪并罚的从重惩罚来回

应超个人法益观。

（三）法律制度的零散化与法典体系的非兼容性

从洗钱罪的三次立法修订来看，均是国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带来的现实结果。

尽管国际因素对促动国内立法的完善具有积极性价值，但是潜在的隐忧也在于此，

即刑事立法会因为国际因素的易变性而面临不断调整步伐的情形。由于国际因素



带来国内刑事立法的不断调整，致使刑事立法条款的稳定性较弱，刑法的安定性

欠缺，对刑罚最后手段性的原则遵循也会带来实质影响。

（四）静态规则转化为实践适用的扩张倾向

在国际因素促进国内立法转化的情形下，基于从严惩治政策力量的积极引导，

实践适用中的扩张倾向成为潜伏的现实担忧。为了保证案件事实转化为法律评价

的“适配性”，结合现有条款进行实质解释成为必要。在刑事立法活性化的背景

下，为了回应立法效力与治理目标的需求，实质解释伴随立法的动态调整，往往

会以刑罚扩张的面貌出现。从具体适用来看，不排除基于政策需求而积极附随之

下的个案情形。

国际因素促动国内洗钱罪修订的理性回应

（一）积极主义立法观仍需谨慎有限行使

积极主义刑法观背后体现的是刑法的适应性与应对性，积极主义态势下的刑

法仍然需要谨慎且有限度地行使，不能因为适应性与应对性的需求而放弃刑法内

在的安宁性。国际因素推动洗钱罪的立法修订，对积极主义刑法观之下的新罪增

设需要理性辨识。尽管刑事立法对洗钱罪进行了多次调整，但是相关的立法修订

仍然是有限度的。刑法的“积极性”并非等同刑法修订的随意性与无边界性，“审

慎的积极主义”是其理性立场。

（二）法益的刑事法治功能应当得到彰显

不断扩张化的立法现实并没有充分彰显法益的立法批判功能，而更多是以法

益保护为理由进行的罪刑扩张，因而洗钱罪的法益功能应得以充分体现。洗钱犯

罪是否有必要在国内立法层面进行后续的进一步修订，需要结合法益是否具有延

伸保护的必要进行审视。在主观要件理解、数罪并罚处理等方面，均需要基于法

益审视而发挥限定功能。

（三）国内法的制度转化仍需遵守法治原则

国际因素促导下的国内立法修订同样要对接法治规则，自洗钱入罪的背后需

要立足法治原则进行阐明根据。现在要把原来认为不可罚的行为转化为刑事可罚

行为，必须正视法治原则的规范适用问题，通过充足的教义理由来填补国际因素

带来的法治基础不稳的风险。自洗钱作为事后行为之所以不再与事前行为一体处

罚，核心在于事前行为与事后行为的法益侵害同一性发生的实质流变。

（四）国内法应以教义分析进行规范化适用



在国际因素影响洗钱罪的立法修订之后，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必将从立法修订

转向实践适用场域。在从严惩治洗钱罪的过程中，不能无视教义规则而强调单方

面的严惩。包括对主观“明知”的理解、对兜底条款的限定、数罪并罚的适用等，

均不可能偏离刑事法治的要求。遵循刑法教义规则的个案适用，才能既真正回应

立法修订的规范文本，又在合乎刑事逻辑的同时坚守法治化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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